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琼吟

李先生花了 7 万元参与线上直播拍卖， 拍下 20 件心

仪的工艺品， 收到货后却认为它们的实际价值远低于购买

价格， 遂提出七天无理由退货， 却遭拍卖公司拒绝。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由网络拍卖引发纠纷的案件， 法

院经审理后认定， 拍卖并非普通的网络购物， 不适用“七

天无理由退货” 条款， 最终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对于网络拍卖这种购买形式， 竞

买人参与拍卖前应当仔细甄别参与的

买受活动属于普通 “网络购物” 还是

“网络拍卖”。 目前， 司法实践中发现

部分网络平台会在其线上程序中同时

开展 “网络拍卖” 及 “网络购物” 业

务， 因此法官提示消费者或竞买人在

类似平台购买商品时 ， 应谨慎辨明

“竞价” “起拍价” “出价” “保证

金” 等具有拍卖特征的术语， 切勿将

“网络拍卖” 错认为 “网络购物”。 拍

卖人在同时具有 “网络购物” “网络

拍卖 ” 业务的平台上进行拍卖活动

的， 需显著标明其拍卖业务特征， 以

防消费者将拍卖误认为普通网络购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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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直播拍卖 买完后悔想退款
法院：拍卖并非网购，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条款

□记者 陈颖婷

“我从事的是人事主管的工作， 从

没做过保洁， 公司却盗用我的身份信息

在保洁服务社给我登记成了保洁员。”

马女士气愤地表示， 公司更捏造她在担

任保洁员期间被辞退一事， 恶意损害她

的名誉。 为此， 马女士将保洁服务社负

责人及公司一起告上法庭。 日前， 长宁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员工：16 年里不知自己

是名保洁员

马女士自述在 2021 年从就业促进

中心得知， 自己在 2005 年 5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用工信息为一

家非正规就业组织： 某保洁服务社， 岗

位为保洁员， 退工原因为“辞退”。 其

间保洁服务社还为她缴纳社会保险。

该保洁服务社属于非正规就业组

织， 负责人为张某， 该组织已于 2007

年 8 月 2 日注销。 马女士表示， 自己原

先是教师， 后来在某公司任人事部主

管， 从未在保洁服务社工作过。 保洁服

务社在她不知晓的情况下， 盗用她的身

份信息， 违法将她的身份信息使用在非

正规就业组织中， 同时伪造她从事保洁

员的工作经历及相关信息， 并以保洁服

务社名义为她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 构

成侵犯姓名权并造成她的各种损失。 保

洁服务社不但在对外公开的就业信息中

捏造并公布她的岗位的不实信息， 更捏

造她担任保洁员期间被辞退的虚假事

实， 恶意损害她的名誉， 时间长达 16

年之久， 并使得这些不实的职业经历永

久记录在她的人事档案里， 严重降低了

她的社会评价和职业荣誉。

马女士将张某和公司告上法院， 要

求两被告赔礼道歉、 更正信息并支付精

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及律师费等维权

开支。

被告：工作不存在高低贵

贱之分

张某表示， 因保洁服务社已注销，

其无法提供任何材料。 马女士的信息登

记早于其接手服务社的时间， 其对该情

况不清楚。 张某认为， 马女士诉请已超

过诉讼时效， 且马女士应知晓自己的社

保缴纳情况及缴纳主体。 根据马女士的

证据， 不能证明张某有实施侵犯马女士

姓名权和名誉权的行为， 也无证据证明

马女士存在损害后果， 保洁员或教师都

是合法工作， 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辞退” 也是一个中性词， 与开除性质

不同， 上述记载并不会导致马女士社会

评价降低。 要求驳回马女士全部诉请。

马女士工作的公司也同意了被告张

某的说法。 公司表示， 马女士没有证据

证明公司存在侵权行为， 即使其公司掌

握马女士身份信息， 马女士也无证据证

明被告公司将马女士信息非法使用。 系

争时间段至马女士起诉已有十多年， 马

女士作为长期从事人事工作的员工， 对

于自己的社保缴纳情况， 尤其是缴纳主

体， 属于积极关注并应当知晓的范围，

说明马女士对于此事是知情的。

法院：企业为降低经营成

本侵害了员工权益

法院审理后认为， 马女士与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基于工作需要，

有权在用工范围内合理使用马女士姓

名， 马女士的工作内容是人力资源相关

人事工作， 公司将马女士作为非正规就

业组织的保洁员进行登记已超出公司对

马女士姓名的合理使用。 公司作为用人

单位， 属强势一方， 与马女士之间存在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双方地位不平

等的条件下， 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马女士

对此事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仅凭马女士

对此事知情并不能达到马女士同意公司

使用其姓名的证明目的， 公司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就用工企业而言，

必须依法经营、 合法用工。 无论是由非

正规就业组织为马女士缴纳社保， 还是

通过转移用工关系享受优惠政策， 都降

低了公司的经营成本， 法律并不保护通

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而自身受益的行

为， 也不保护破坏国家社保体系而减轻

企业责任的行为， 此举不仅违反了相关

法律法规， 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价值导向。综上，公司没有证据证明

马女士明确同意其公司使用马女士姓名

登记为非正规就业组织的保洁员， 侵犯

了马女士的姓名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指出， 马女士的工作是人力资

源岗位， 保洁服务社将马女士登记为保

洁员、 辞退确实不当， 但该行为仅体现

在向就业促进中心提交的登记表中， 保

洁服务社或公司并未将其对外宣扬， 事

实上， 马女士也是从法院调查及通过申

请调查令的方式取得该登记信息， 其他

人并不会得知该信息， 故上述登记信息

并不会导致马女士社会评价降低， 马女

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社会评价得到降

低， 故法院对马女士主张保洁服务社及

公司侵犯其名誉权的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 法院判决两被告赔礼道歉并

赔偿马女士 6300 元， 其中 3000 元为精

神损害抚慰金。

直播拍下7万元工艺品

收到货后不满意欲退款

原告李先生此前参与了被告拍卖

公司于某网络平台上开展的线上直播

拍卖活动， 购买了包括黄釉小茶园、

青花龙穿牡丹纹碗等 20 件工艺品，

总价超 7 万元。

为此， 双方签署了 《买家结算

单》， 载明李先生的竞买牌号、买受人

姓名、图录号、拍品名称、作者 / 年代、

成交价、 佣金等信息。

李先生购得上述拍品后， 认为该

20 件工艺品的实际价值远低于购买

价格， 遂与拍卖公司客服联系要求按

照“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规则退货，

但遭被告拒绝。

对此， 李先生认为： 其与被告拍

卖公司之间虽名为拍卖但实为买卖，

该公司拒绝退货的行为违反了《网络

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的规定和网络平台的交易规则， 故起

诉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网络购物合

同、 拍卖公司退还李先生货款及支付

李先生逾期利息。

被告拍卖公司辩称： 与李先生之

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 而是拍卖合同

关系。 网络平台是拍卖平台的提供

者， 被告在该平台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进行拍卖活动。 网络平台对外虽然有

“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提示， 但该规

定仅适用于该网络平台上直接对外销

售商品的商户， 但对于平台上的拍卖

行而言， 是否适用该退货规则每家拍

卖行有自行选择的权利。 被告拍卖行

的每一件拍品详情页面下方都有平台

设置的温馨提示， 包括： “1.售后：

拍品为孤品性质类商品。 2.拍卖规则

第三条： 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不

承担真伪瑕疵的担保责任等。” 原告

在参与拍卖过程中， 已经知晓了拍品不

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规则。 被告

作为拍卖行已经在拍卖前将拍品在线上

进行了充分的展示， 因此不同意原告的

诉讼请求。

拍卖并非普通的网络购物

不适用“七天无理由”条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 被告构成拍

卖关系， 原告为买受人、 被告为拍卖

人， 本案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规

则。

首先， 被告是依法取得从事拍卖活

动资质的法人， 取得文物拍卖业务许

可， 具备拍卖人资格。 网络平台对参与

交易的用户， 均设立了准入门槛， 要求

注册并勾选同意相关协议。 各方主体资

格符合开展拍卖活动的法律规定。 原、

被告签署的买家结算单中的内容， 均使

用了拍卖术语， 如拍卖会、 拍品、 竞买

牌号、 佣金、 拍卖标的、 拍卖规则， 拍

卖人、 买受人等， 对于原告而言， 从参

加交易前的注册登记、 勾选同意协议、

确认拍卖条款， 再至交易中的出价竞

买， 至最终的结算， 整个过程充满了关

于拍卖特征的信息， 因此法院认定原告

知晓本次交易是拍卖而非普通的网络购

物。

其次， 网络平台首页对“七天无理

由退货” 规则的提示中载明了适用条

件， 须得根据商品属性及与商家的约

定， 而非完全的无理由退货。 被告在每

场拍卖专场页面中， 均设置了拍卖条

款， 其中提示买受人该活动是依拍卖法

进行的拍卖， 拍卖人也再三作了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的提示， 因此不适用“七天

无理由退货” 条款属于双方的特别约

定。

最终，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全部诉

讼请求。 案件目前已生效。

释法
人事主管被公司登记为保洁员
法院判公司为降低成本侵犯员工姓名权


